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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罗燚、罗烨栋免于提交要约收购豁免申请的 

法律意见书 

致：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合盛硅业”或“公司”)的委托，就罗燚、罗烨栋 2018年 11月 26日

协议受让公司股票 8,186.0902万股（以下简称“本次增持”)所涉免于提交要约

收购豁免申请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对合盛硅业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验证，并依据本法

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

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缺少独立证据支持的事项，

本所律师依赖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罗燚、罗烨栋、合盛硅业出具的证明、声明和承

诺。本所律师仅就本次增持所涉免于提交要约收购豁免申请事宜涉及的中国境内

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合盛硅业已对本所律师作出如下承诺和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出具本

法律意见所需的所有法律文件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

口头证言等)，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是完整的、真实的、有效的，其所提供的文

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仅供罗燚、罗烨栋就本次增持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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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1、本次增持主体为罗燚、罗烨栋，分别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罗立国先生的

女儿、儿子。 

2、经罗燚、罗烨栋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增

持人不存在以下情况：（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2）

最近三年内有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行为；（3）最近三年内发生严重的证

券市场失信行为；（4）《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5）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罗燚、罗烨栋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情况 

1、本次增持前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盛集团”）持有公司

股票 39,046.219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28%，罗燚、罗烨栋及其父亲罗立

国先生合计持有合盛集团 100%股权；公司的股东慈溪市启胤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慈溪启胤”）持有公司股票 1,869.6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9%，

罗燚及其父亲罗立国合计持有慈溪启胤 90.34%的股权。以上合计，罗燚、罗烨

栋及其父亲罗立国先生通过合盛集团、慈溪启胤控制合盛硅业的股票

40,915.819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068%。 

2、本次增持的具体内容 

本次增持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方式进行，2018 年 11 月 26 日，罗

燚、罗烨栋分别与富达实业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合计受让富达实业公司

持有的公司股票 8,186.090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18%。 

3、本次增持后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后，罗燚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4,093.045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09%；罗烨栋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4,093.045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09%；

罗燚、罗烨栋及其父亲罗立国先生直接及通过合盛集团、慈溪启胤合计控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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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49,101.909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286%。 

三、本次增持符合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

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相关投资者可以免于按照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中

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

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经核查，本次增持前，罗燚、罗烨栋及其父亲罗立国先生通过合盛集团、慈

溪启胤控制合盛硅业的股票 40,915.819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068%。本次

增持并未影响合盛硅业的上市地位。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

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情形。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罗燚、罗烨栋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

格，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

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情形。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